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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對行政組織之研究現狀 
 
關於行政組織的研究，在大陸和台灣呈現兩種較

為不同的狀態。台灣學者的研究更多地襲自日本等傳

統大陸法系國家，也就是將組織法與行政法總論及行

政救濟法同列為行政法的幾大組成部分。著名學者鹽

野宏的行政法“三部曲”即是如此(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 2008 年再版的《行政法I 行政法總論》(第四版)、
《行政法II 行政救濟法》(第四版)和 2000 年出版的

《行政法III行政組織法》(第三版)。由中國法制出版

社出版翁岳生編的《行政法》中也單列了行政組織法

之基本問題一章。台灣學者李惠宗的名著《行政法要

義》也是將行政組織法與行政法基本原理、行政作用

法和行政救濟法並列在一起，另外還加上了行政責任

法作為補充。1

在大陸的行政法教材中，法學學者較少涉獵行政

組織法問題，比較典型的論著現在僅有 2002 年應松

年和薛剛凌連袂鑄就的《行政組織法研究》和任進教

授的兩本行政組織法教材(分別是國家行政學院出版

社 2010 年出版的《行政組織法研究》和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行政組織法教程》)；如果

從行政法具體的章節設置來看，能夠專以“行政組織

法”來命名並展開基本原理論述的委實不多，如周佑

勇的《行政法原論》(第二版)中單列了“行政機關組

織法”，行政組織的基本原則也就很少被談起，更多

的場合行政組織被視為或作為公共行政學的內容來

對待。 
 
 

二、兩岸對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之羅列 
 
在行政組織法的研究中，比較重要的應該是行政

組織基本原則的界定。原則關聯着法律精神與具體規

則，成為承上啟下的特殊體。原則的設定能夠最明顯

地突出一部法律之精神，而如果原則有錯誤導向，將

致法律的實施帶有明顯的誤入歧途之害。行政組織法

基本原則不同於行政組織基本原則。後者更多地是從

行政管理需要的角度來探討。如德國學者Wolff和

Bacholf認為，行政學或管理科學偏重組織與目標之關

聯、成員之互動關係、組織之合理化及組織發展等問

題。而法學則以組織所受規範約束為重心，探討其內

部秩序及外部行為之法律效果。2

早在建國初期，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就對行政組織

基本原則有所考慮，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國家行政組

織的設置與運行必須貫徹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

反對官僚主義的原則3，這一原則也成為中國許多學

者和教材在論及國家機關組織運行基本原則的肇始

之源，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甚至也大體遵循了這樣一條

主線。在大陸行政學界，對行政組織基本原則的探究

也是由來已久。1988 年由黃達強和劉怡昌主編的《行

政學》中，對行政組織的基本原則界定為：適應政府

職能需要；完整統一；分權管理；管理幅度和層次適

度；職權責一致；經濟效能；民主參與管理；調動人

的積極性。4 北京大學教授張國慶在其 2000 年再版

的《行政管理學概論》中，提出了國家行政組織的基

本原則應該包括：為民便民、完整統一、權責一致、

精幹效能、依法行政、適應發展。5 甚至有法學學者

對行政組織的原則也基本尊重了行政學現有研究成

果，即實際需要原則、系統明確原則、完整統一原則、

層級適當原則、分工合作原則、權責法定原則。6

由於對行政組織本身研究的缺乏，法學界對行政

組織法基本原則的論及就所言甚少。依研究的先後順

序來看，2001 年北京大學沈巋教授提出行政組織與法

治原則的關係原理，指出後者囊括人民主權、人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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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和政府負責等精神，具體要求又包括：行政組織法

定主義；關於公共行政組織的法律規範必須具有公開

性、確定性和一致性；關於公共行政組織的法律規範

必須確保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關係，促進經濟發展

和保障人權；行政機關必須依法進行公共行政組織的

建構，實施任何違法行為都要承擔相應法律責任。7 
同年國家行政學院應松年教授和中國政法大學薛剛

凌教授提出行政組織法的基本原則應包括依法組

織、行政分權和組織效率三項。8 2004 年在應松年和

馬慶鈺主編的《公共行政學》教材中，所提出的行政

組織設計原則包括：與職能一致原則、完整統一原

則、職權責一致原則、以人為本原則、精簡高效原則、

管理幅度與層級適度原則9，大體是法學學者與行政

學學者觀點的融滙。時至 2009 年，在前者主編的《行

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材中，這一觀點被再度重申，

同時也被發揮為：依法規範、公開明確穩定、保障人

權和依法擔責等具體內容。10 任進教授在 2010-2011
年延續了對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的關注，2010 年的

《行政組織法研究》和 2011 年的《行政組織法教程》

中分別界定為行政組織法的基本原則或立法原則，其

觀點則相對寬泛，認為行政組織法的基本原則應包

括：符合憲法原則和國家權力結構；適應國家政治、

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精簡、統一、效能；依法設置

和管理；職責明確、權責一致。11

在台灣，對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的研究如火如

荼，上世紀 90 年代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看法，如喬育

彬則將現代行政組織法之立法原則概括為法治行政

(依法行政)原則、組織管理原則、行政效率原則和積

極行政原則。12 黃錦堂探討了“行政組織法與憲法原

理原則”，內含法律保留原則和民主原則、權力分立

原則與行政一體性原則，同時兼及效能效率考慮以及

自治與社會分權考慮。13 李惠宗認為，民主國家行政

組織基本需符合兩個原則：第一，民主合法性原則；

第二，實質正當性原則。其中，前者包括：行政機關

之組成需具有民主合法性，行政機關設置應符合法律

保留原則，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應受到民意監督；後者

則囊括以下三項內容：國家機關效能原則、行政一體

原則和人民基本權實現原則。14

 
 

三、比較視野下大陸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 
之再思忖 

 
在國外，在行政管理學或公共管理學領域，對組

織原則的研究也是積澱深厚。在不同歷史時期，出現

的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就包括L‧P‧阿爾福特的工商

管理原則理論、L‧厄威克的行政管理組織原則、M‧

韋伯的理想行政組織的原則理論、行為學派的組織原

則、系統學派的組織原則和權變觀的組織原則，具體

包括了組織成效原則、專業化原則、層級節制原則、

優化人際關係原則、動態性原則以及一切以時間、地

點和條件為轉移的原則等具體內容。15 通過以上比較

能看出，台灣學者的研究已基本脫離了單純對行政組

織原則技術層面的關注，過渡到行政組織法背後的憲

治、人權保障、理性行政等價值層面。對行政組織法

的基本原則細緻推敲，注意原則內容與考慮因素的差

別，逐一論證。此時反觀大陸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的

內容設定，就有再度思考以精心定奪的必要： 
 
(一) 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內容確定之考慮 
在大陸行政法學者對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的探

討中，有些已經注意到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的確定標

準問題，即是否能夠揭示行政組織法的存在目的，並

且為這些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明確、具體的指導，並

基於此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應該“反映現代憲政精

神、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符合行政管理的規律、

作為行政組織法中最高層次的規則。”16

從當前大陸實證的法律規定來看，這些所謂的基

本原則的“確立標準”確實在起着作用，但是這種作

用有時又“打了折扣”。比如，中國八二憲法明確規

定，“國務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地方各級人民

政府的組織由法律規定”。因此，中國就有了所謂的

“一部半”行政組織法，即《國務院組織法》和《地

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

2000 年實行的立法法第 8 條也基於此確認，各級人民

政府的產生、組織和職權只能制定法律，也就是所謂

的“法律保留”，亦即依法治國理念下，輔以民主原

則，重要事項必須由法律規定，不得委由命令定之，

旨在維持法規範效力，避免行政行為侵犯立法機關的

許可權，同時防止立法機關怠於行使職權，放任行政

機關之作為。17 但是，目前大陸對行政組織立法這種

“保留”又留有缺口，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

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

政法規”。其實，在此之前的 1997 年的行政法規《國

務院行政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就已經生效實

施，2007 年生效的行政法規《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機構

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又再次跨過了這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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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陸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之再思忖 
遍觀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

之比對，不難發現目前大陸學界所提的行政組織法基

本原則也都可以歸屬至台灣學者力主的行政組織

“民主合法性”與“實質正當性”兩大原則之中，但

亦因此有了對兩大原則個別內容修正之必要： 
1. 行政組織民主合法性原則之修構 
(1) 憲法原則之框定 
在憲法層面上，應該在現有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

加大憲法對行政組織法規定的力度，“在憲政與法治

國家，行政權力並不是我行我素的獨立存在，而是被

牢固地鑲嵌在國家的憲法與法律結構之中。”18 除了

各級政府的行政組織問題(如機構設置權、管轄權等)
應該由法律規定外，還應該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門，也

就是國外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通常所說的行政主體

的內部結構(機構、機關和職位)19，而不是由現有的

“三定方案”(定機構、定職能、定編制的行政方案)
來確定。另外，還應在憲法中明確，編制問題也由法

律層面的規範來規制。從目前來看，構成行政組織的

三大塊中，政府組織法和公務員法已經確定，惟獨缺

少的是法律層級的機構編制法或定員法，而只是由國

務院自行出台的行政法規來規範，缺少權威性與可信

度，也是造成國家部委或地方政府機構設置職數尤其

是副職過多與總員額經常嚴重超編的一個主因。20 同

時，從組織的完整性而言，除了一般的事權設置之

外，還務必有法定的財權設置與之相匹配，這樣才利

於整體行政目標的真正變現。 
(2) 法治完備主義 
目前，台灣地區的行政機關組織法已經包括《行

政院組織法》、《考試院組織法》、《監察院組織法》以

及行政院各部會的組織法(比如《財政部組織法》、《交

通部組織法》、《蒙藏委員會組織法》、《僑務委員會組

織法》，下至《省政府組織法》、《市政府組織法》等

等。21 另外，台灣地區還於 2004 年通過了《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2010 年又通過了所謂的“政府

組織再造四法”，即《行政院組織法》、《中央政府機

關總員額法》、《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和《行政院功

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至 2011 年底，台灣行

政院 14 部會中有 12 個部會通過了 33 項法案，還有

17 部會的 101 項法案尚待完成立法程式。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新的《行政院組織法》開始施行。因此，足

見單純的民主合法性原則或法定主義還不足以涵蓋

行政組織法定原則的要求，其潛在地包括行政組織法

定層面的不斷深入，細化到各級政府的職能部門的每

個層面，也可以將其稱之為法治完備主義。 
除此之外，台灣地區的行政組織法也如大陸法系

的其他國家一樣22，還包括有公物法與公營造物法，

這一點也為大陸地區的行政組織法所不及。目前，中

國的國家所有權問題僅存在於《物權法》等民法部門

法和《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法》等經濟法部門法之中，

還沒有完全進行單獨立法的趨勢與做法。2010 年新近

修改的《國家賠償法》也沒有將公物與公有公共設施

致害的問題納於其中。 
(3) 法規配合施行體例 
但是，在另外一個角度，即是否各層行政機關的

組織都要由法律定奪，台灣地區也有自己的做法，即

五院、安全會議及中央部會的組織由法律規定，其他

“部會”以下之機關的調整、裁撤或合併，只要由

“部會”擬案，報請“行政院”核定，再由後者向

“立法院”提出報告。23 早在 2004 年行政院就結合

當時的行政組織立法改革制頒了《行政院組織改造後

續法制作業及立法策略》。結合前文提到 2010 年的

“行政院再造四法”，行政院 2011 年 3 月又通過了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施行後主管機關落實員額

管理原則》，同年 7 月又協同考試院一起訂定了《行

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施行期間員工權

益保障處理辦法》。如台灣學者吳庚所言，“行政組

織乃以憲法及法規為依據而成立，為管理國家事務之

核心，實現國家目標之最主要手段。”24

在大陸，學者應松年和薛剛凌也持大體相同的看

法，先制定第一、二、三層次的組織法，即第一層次

《行政組織基本法》，第二層次《中央行政機關設置

標準法》、《地方基本法》等，第三層次為《中央各行

政機關設置法》以及省組織法、市組織法、縣組織法、

鄉鎮組織法等基本法律，最後是第四層次隨着機關級

別的下降而伴之以相應的行政法規(《中央各行政機

關設置法規》)甚至地方性法規約束(《××省組織條

例》、《××市組織條例》等)即可。25

(4) 行為法之額外授權 
在行政組織法律保留的問題上，台灣學者也有相

同之看法，但其因襲大陸法系行政法學的看法，認為

組織法不能等同於行為法。所以，即使在組織法已經

確權的情況下，行為法還需要進行額外制定並授權。

在大陸，這種問題更應該被注重，即雖然已經有行政

組織法之一般概括權力確認，但行為法的具體授權必

不可少。在行為法授權的問題上，還應強調權力與責

任的一致性。目前來看，有些中央行政機關在事權壟

斷的同時還在依賴行政領導關係盡力推諉來自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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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的責任。這種組織法上的權責脫鈎也是需要在

行為法的視角加以解決的實際問題。因為組織法只能

概括地劃分權力的歸屬，而在具體權力運作的場合就

必須由行為法將法律責任加以落實，這也是行為法之

額外授權的另一層含義，即不僅僅是權力的授予，更

是責任的合理搭配與法定“承包”。 
2. 行政組織實質正當性原則之再定位 
仔細觀瞻台灣地區行政組織實質正當性原則的

內涵，不難發現確有大陸地區行政組織法值得借鑒之

處，也自當以此為參照加以重新定位： 
(1) 國家行政機關效能原則 
目前，在中國行政組織法的既有規則中，更多的

是強調效率而非效能。比如日本在 1998 年、1999 年

和 2001 年為保障行政效能，分別通過了《中央省廳

等改革基本法》、《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和《關於行

政機關進行政策評價的法律》，這些法律還有相應的

補充和配套法案，形成一套完整的組織法體系，使組

織效能原則在具體的法律規則中得以落實。26 台灣地

區也在 2001 年開始施行《行政程序法》，其中第一條

就重點強調“提高行政效能”，特制定本法。同時，

在各部會組織法及業務規程中，效能作為一種必要的

行政目標也被反復強調。 
(2) 行政一體原則 
隨着現代社會行政事務日趨複雜，除了前文的行

政效能提升日益必要之外，分工合作也是行政組織必

須要力爭實現的原則。除了政府間要在合作和競爭的

雙重關係下不斷拓新合作機制外27，一級政府內的各

行政機關也務必將此作為行政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

來對待，才能更利於政府整體的行政目標。這一點無

論是在傳統的國家行政還是目前的社會化行政與國

家行政的交叉領域，均是如此。否則，職權打架、政

府越俎代庖的現象還將屢禁不止。 
(3) 人民基本權實現原則 
一直以來，“為人民服務”曾是中國國家機關活

動的基本原則，但是，相比“人民基本權實現”的提

法，前者的地位顯然更顯宗旨化，不及後者之具體或

具操作性。“基本權”(fundamental rights)屬於言之有

物的概念，與憲法權利有着更為接近的外延。行政組

織的建設是為實現權利保障而做，而非其他。在行政

組織的構建中，更應強調不能因人設機構，“大部

制”改革之後也不宜為解決職員分流而於政府機構

改革中而變向新增機構，這也是大陸歷次政府機構改

革不斷陷入“減縮－膨脹－再減縮－再膨脹”的無

休止怪圈之中的主因之一。 
(4) 組織重心適當下移原則 
從物理學和管理學的角度來說，重心越靠下越容

易形成穩定的局面。目前中國的組織立法更多地由中

央主導，地方參與的力度不足，從內容來看，也更多

地體現中央“單一制”管理的思路，地方的權力不充

分，雖然在經過多次行政式的權力下放，但仍然面臨

“事權有餘而財權不足”的局面，因此，真正的重心

並沒有下移，在缺少《地方自治法》、《地方財政法》

等基本法度的情況下，更應該從行政理性的角度強調

組織重心下移，以收實質之功效。 
 
 

四、結語 
 
現代社會發展迅速，行政的因應水準也應步步增

強，行政組織法的基本原則定位不能一勞永逸，這一

點對於轉型中的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尤其如此。某

些場合，行政組織法的不同原則還有可能產生衝突，

如前文提到的民主合法性原則中的民主型原理與實

質正當性原則中的行政效能型原理之間即是如此28，

因此又涉及原則排序的問題。行政組織法的基本原則

絕對能夠勝任未來行政組織發展晴雨表之重任，而因

其專業化、技術化之原因，又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行

政法互相借鑒之重頭戲。 
 
[基金項目：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

“ 我 國 中 央 與 地 方 許 可 權 爭 議 法 律 解 決 機 制 研 究 ”

(11YJC820106)和 2010 年度河南工業大學高層次人才基金

“法治視野下的我國中央與地方行政體制改革比較研究”

(2010BS046)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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